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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禁学校和教师在高中阶段学校
招生工作中违规收送钱物等行为的通知

铜教〔2014〕70 号

各教育主管部门、市直及民办学校：

为切实规范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行为，增强教师职业道德，从

严治理有偿组织生源的违规行为，树立教育良好形象，根据市纪

委和市监察局《关于组织开展吃喝风、“红包”风专项整治工作

的实施方案》（铜纪〔2014〕15 号）、市教育局《开展吃喝风、

“红包”风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铜教纪〔2014〕7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就严禁招生学校和教师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

中违规支付和收受钱物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。当前，少数高中阶段学校为争夺生源，

采取支付生源“介绍费”、“推荐费”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抢拉生

源，严重扰乱了招生秩序，影响了教育形象，损害了群众利益，

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，违反了廉洁治校、廉洁从教的规定。支

付和收受生源组织费用属违规违纪行为，是损害广大群众切身利

益的不正之风，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大局，

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增强治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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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，坚决刹住这股歪风，营造风清的教育环境。

二、加强宣传教育。各学校要结合全市开展的吃喝风、“红

包风”专项整治活动，认真组织学习国家、省市招生政策文件，

及时向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和社会广泛宣传规范招生行为的重要性，

特别是禁止有偿组织生源的政策规定，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；要

教育引导广大教职工遵守职业操守，守住道德底线，自觉抵制腐

败行为；要进一步增强招生人员的法制意识和纪律观念，加强招

生工作岗位廉政风险防控，依法规范招生行为，自觉维护招生工

作的严肃性。

三、严肃招生纪律。生源学校（含教职工）不得收受或变相

收受招生学校生源组织费，不得拿生源信息作交易进行有偿送

生；招生学校不得采用给经办人劳务费、赠送纪念品、组织联谊

活动、请吃、旅游等商业手段引导生源学校诱导或干涉学生选择

学校和填报志愿，进行有偿招生。

四、强化监督问责。市教育局将畅通投诉渠道，及时受理人

民群众的信访投诉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明察暗访。对违反规定

进行有偿组织生源的学校和教师，除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全部退

还所收费用外，市教育局视其情节分别给予责任学校责令整改、

通报批评或取消年终评优评先资格处理；对责任领导及教师视其

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同时，按照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追究

学校主要领导责任。对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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